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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发布外国政府补贴条例（草案） 
 

2021 年 5 月 5 日，欧盟委员会（“欧委会”）发布了针对扭曲
内部市场的外国政府补贴的条例建议稿（“条例草案”），使
得欧委会能够对扭曲市场的外国政府补贴采取措施。若收购欧
盟公司的交易或公共采购投标是由第三国政府补贴支持且达到
相关申报门槛，则需要申报至欧委会进行反补贴审查。该反补
贴审查将成为继欧盟并购控制反垄断审查、外商投资国家安全
审查后，中国公司在欧盟进行并购的一项新的障碍。 

总体背景 
条例草案基于欧委会于 2020 年 6 月 17 日发布的《针对外国政府补贴创造公平

竞争环境的白皮书》（“《白皮书》”）出台。针对非欧盟国有企业或国家扶

持企业从原籍国获得财政援助而引发的不公平竞争，《白皮书》提出了解决该

问题的多项工具。这种财政支持行为不受欧盟国家援助规则的约束，因为欧盟

国家援助规则仅适用于欧盟成员国提供的援助。因此，条例草案旨在填补欧盟

目前相关法律领域（例如并购交易反垄断审查和公共采购）存在的空白。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条例草案创设了一项新的申报义务，赋予欧委会专门的权

限以评估在交易和公开招标中是否存在具有扭曲效果的外国政府补贴。  

条例草案将在实施前提交欧洲理事会和欧洲议会进行审议和批准，该程序预期

将在 2022 年年底左右完成。 

外国政府补贴的定义及范围 
条例草案规定，“如果第三国提供的财政资助令在内部市场从事经济活动的经

营者受益”，即存在外国政府补贴。“财政资助”的定义相当宽泛，包括：i)资
金或负债的转让（例如注资、拨款、贷款、财政鼓励）；ii)其他形式的应得收

入；或 iii)提供或采购货物和服务。 

第三国包括：i) 中央政府和其他各级政府机关；ii) 外国公共实体；或 iii) 其行为

可归因于第三国的任何私人实体。 

外国政府补贴评估程序 
指标 

为了确定外国政府补贴对内部市场是否存在扭曲效果，欧委会提出了一组非穷

尽的指标，包括补贴的金额和性质、接受补贴的企业在内部市场的经济活动水

平、外国政府补贴的目的和附带条件等。 

作为一般规则，不超过 500 万欧元的外国政府补贴将被视为不太可能扭曲内部

市场的外国政府补贴。 

关键问题 

• 新增强制申报义务：若并购交易

中欧盟目标公司在欧盟的营业额

超过 5 亿欧元，且有关经营者从

第三国收到的财政资助等于或超

过 5000 万欧元，则需要申报该

交易； 
• 参与涉及价值等于或超过 2.5 亿

欧元合同的欧盟招标的竞标者必

须向作为合同方的公共机构提供

有关外国政府补贴的信息，后者

必须将信息转呈欧委会； 
• 欧委会可自行介入低于申报标准

的交易或投标； 
• 欧委会有权对提供不完整信息或

误导性信息的申报、或对应申报

但未获得事先批准的交易采取临

时措施或处以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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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欧委会列举了最有可能致使内部市场产生扭曲效果的外国政府补贴，

比如向陷入财务困难的经营者提供的，直接促成经营者集中或使经营者在投标

中获得不当优势的补贴。以无限担保形式提供的资助也将被视为具有扭曲效果。   

权衡测试 

欧委会建议在评估来自第三国的财政资助是否扭曲内部市场时，应结合外国政

府补贴对市场产生的扭曲效果以及对相关经济活动发展的积极影响进行权衡。

当前适用于欧盟成员国提供国家资助的规则以及豁免规则是否也适用于外国政

府补贴，尚有待观察。 

承诺和救济措施 

欧委会可接受承诺或救济措施。条例草案中提供了一份有关承诺或救济措施的

非穷尽清单，包括剥离资产、向第三国偿还外国政府补贴并支付利息、降低产

能或缩小市场规模、提供第三方准入、甚至要求撤销交易。 

依职权审查 
欧委会在对可能产生扭曲效果的外国政府补贴进行评估时，将有权自行审查相

关信息。 

审查过程将分成两个阶段进行：初步审查和深入调查。在初步审查期间，欧委

会可以要求提供信息并开展调查。如果欧委会认为有充分迹象表明经营者获得

了具有扭曲效果的外国政府补贴，其将启动深入调查。在深入调查期间，欧委

会将要求提供更多信息来进一步对外国政府补贴进行评估，如果发现外国政府

补贴扭曲了内部市场，欧委会可能施加救济措施或接受承诺。 

如果欧委会认为“存在对内部市场竞争产生实质性和不可弥补的损害的严重风

险”，其还可以决定采取临时措施。 

提供不正确、不完整或具有误导性的信息的经营者可被处以最高占其全球范围

内总营业额 1%的罚款，还须定期支付不超过日均全球范围内总营业额 5%的罚

款。 

并购交易 
条例草案的一个创新点是其将创设一项新的强制审查程序。如果一项并购交易

达到了相关申报门槛，则必须事先向欧委会进行申报，并且在欧委会结束审查

之前不得完成交割。欧委会的审查时间是 25 个工作日，如果欧委会启动深入调

查，审查时间将延长 90 个工作日。如果相关经营者提出承诺，审查期限将进一

步延长 15 个工作日。 

条例草案规定的将触发向欧委会进行申报的门槛标准是： 

• 任意一家公司（目标公司或参与合并的其中一家公司，如果是合营企业，

则为合营企业或其任一母公司）在欧盟成立，并且在欧盟产生的总营业额

至少为 5 亿欧元，并且 

• 相关经营者或（如属合营企业）合营企业本身及其母公司在过去三年获得

的第三国财政资助总额超过 5000 万欧元。 

将财政资助额（而非由该等财政资助产生的任何补贴的金额）作为第二项门槛

标准，将使得任何与一个或多个第三国（如上所述，包括公共机构甚至一些私



欧盟发布外国政府补贴条例（草案） 

  

 

 
 May 2021 | 3 
 

Clifford Chance 

人企业）存在重大交易的企业非常容易达到门槛并触发申报义务，即使这些交

易是按照公平合理的商业条款进行的。 

条例草案还进一步规定，如果欧委会“怀疑相关经营者”在过去三年“可能受

益于外国政府补贴”，欧委会便可以要求任何本无需申报的交易在实施之前的

任何时间提交事前申报。 

故意或出于疏忽未进行申报或违反条例规定对已申报（但尚未结束审查的）交

易进行实施的公司，将可能被处以最高为其全球范围内总营业额 10%的罚款，

而提供不正确或具有误导性的信息可导致最高 1%的罚款。 

最后，虽然条例不具有溯及既往的效力，但如果某外国政府补贴是在条例生效

前十年内授予的，且该等补贴在条例生效后扭曲了内部市场，则条例将适用于

该等外国政府补贴。 

公共采购  
就公共采购程序而言，具有扭曲效果的外国政府补贴是指“使经营者能够提
交在工程、供应或服务方面具有不当优势的投标”的补贴。如果参与涉及价
值等于或超过 2.5 亿欧元的采购合同的欧盟招标的经营者获得了外国政府补
贴，则必须向作为合同方的公共机构提供其获得的财政资助的相关信息，作
为合同方的公共机构必须将相关信息告知欧委会。 

欧委会进而应在收到通知后开展为期 60 天的初步审查，并可在收到通知后
200 天内结束深入调查并做出决定。 

与经营者集中的情况一样，如果欧委会怀疑某经营者可能从外国政府补贴中
受益，其保留要求该经营者在本无需申报的公共采购程序中申报外国政府财
政资助的权利。 

实际影响 
欧委会针对涉及第三国提供财政资助的交易或公共采购投标新设了一层审查程

序。这项申报义务将增加这些公司（尤其是中国公司）的行政负担，并可能对

相关商业交易的交割时间表增添更多的不确定性。尽管这一新增的申报制度在

实践与程序方面与《欧盟并购交易反垄断审查条例》中的规则相似，但这两者

分属不同的申报程序，目前尚不确定二者之间将如何相互作用以及一项审查程

序将如何影响另一项审查程序。从非欧盟成员国获得财政补贴的投资者（如，

中国公司），在做出投资决定或提出投标申请之前，必须对潜在交易或投标可

能带来的风险进行详细评估。对各项潜在申报进行充分准备将是令所有应申报

交易能够成功完成交割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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